附件3
声明书
天河区民政局、广东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河区民政局委托广东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我单位2021年是否存在违反非盈利属性等行为进行专项检查，并出具审计报告。为配合检查工作，我们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自查，本单位现声明如下：
一、关于财务报表
1．本单位承诺，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我们的责任。
2．本单位已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2021年度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本单位管理层对上述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3．设计、实施和维护内部控制，保证本单位资产安全和完整，防止或发现并纠正错报，是本单位管理层的责任。
4．本单位承诺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未更正错报，无论是单独还是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整体均不具有重大影响。
二、提供的信息
5．本单位已建立内部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并严格执行，财务开支审批按制度规范执行，并已全部提供：
（1）全部财务信息和其他数据；
（2）全部重要的决议、合同、章程、纳税申报表等相关资料；
（3）全部会议纪要、党组会议记录以及有关资料；
（4）全部内部管理制度、财务收支管理制度。
三、关于确认、计量和列报
6．本单位所有经济业务均已按规定入账，不存在账外资产或未计负债。
7．本单位各项财经活动遵循了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及本单位的财务规章制度，无舞弊作假等不规范行为发生。
8．本单位各项资产完全属实，且对拥有的全部资产享有充分的所有权，无资产提供担保的情况。
9．本单位所有财务承诺、期后事项均已提供，并作相应的披露，无重大不确定事项。
10．会费票据、捐赠专用收据以及其他财务收支凭证等已依法规范管理使用。
11．本单位为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利润分配或变相分配的情况。
12．本单位管理层确信：
（1）未收到监管机构有关调整或修改财务报表的通知；
（2）无税务纠纷。
13．没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本单位明晰本次专项检查的全部要求，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保证所述的情况为事实之全部，没有虚假与遗漏。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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